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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 北 市 各 區 公 所 組 織 規 程 修 正 條 文 對 照 表  ( 草 案 )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一條  本規程依臺北市政府 

   組織自治條例第十一條第

二項規定訂定之。 

第一條  本規程依臺北市政 

府組織自治條例第十一

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本條無修正  

第二條  區公所置區長，承市

長之命，民政局局長之指導

監督，綜理區政，並指揮監

督所屬員工。 

人口已達二十萬人之

區，得置副區長一人，襄助

區長處理區務。 

 

第二條  區公所置區長，承

市長之命，民政局局長之

指導監督，綜理區政，並

指揮監督所屬員工。區轄

內之警察、戶政、衛生、

國民中小學等機關、學

校、區清潔隊、養路分隊

及路燈園藝隊，對於協助

推行轄內自治業務、為民

服務工作及區公所執行上

級交辦事項並受區長之指

導。區屬人民團體應受區

長之監督。 

         人口已達二十萬

人之區，得置副區長一

人，襄助區長處理區務。 

一、依據條文規定內容分項規定，將

區長對內部關係與外部關係分開

訂列，避免條文規範複雜，不易

閱讀。 

二、本條將區級單位配合區公所辦理

為民服務及自治業務等事項受區

長指導規定部分刪除，並另列於

第三條。 

第三條  行政區內之警察、消

防、戶政及衛生等機關、

國民中小學校、區清潔

隊、養護工程分隊、路燈

工程分隊及園藝工程分

隊，關於協助推行行政區

內自治業務、為民服務工

作及區公所執行上級交

辦事項，應受區長指導；

但執行區級防救時，應受

區長之指揮監督。惟於市

級災害應變中心指揮官

或其指派之現場指揮官

抵達前進指揮所時，適時

移轉指揮權。 

 

 一、本條新增。 

二、將現行條文第二條有關區級單位

與區公所間關係另立條文。 

三、依「臺北市各級災害應變中心作

業要點」第五點之（二）區級編

組規定：各區災害應變中心原則

設於區公所，由區長兼指揮

官..，故區長負區級災害防救成

敗之責，為使權責相平衡，爰規

定區轄內之相關區級單位辦理災

害防救業務應受區長指揮監督。

惟為區分與協助項目性質之不

同，爰以但書方式規定。 

四、因增列災害防救業務故增列消防

為轄區內協助機關。 

五、將現行條文第二條酌作文字修

正：養路分隊修正為養護工程分

隊、路燈園藝隊修正為路燈工程

分隊及園藝工程分隊。 

六、依人民團體法第三條及第五條規

定，市級及區級人民團體主管機

關為本府社會局，本府社會局並

於 95 年 1 月 5 日北市社一字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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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 北 市 各 區 公 所 組 織 規 程 修 正 條 文 對 照 表  ( 草 案 )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09530194400 號函釋「臺北市區

級人民團體輔導要點」業於 94年

12 月 28 日 府 社 一 字 第

09404274800 令停止適用在案，

並自即日起區級人民團體輔導業

務回歸社會局執行，區公所實際

上無權責，爰予以刪除區屬人民

團體應受區長之監督之規定。 

七、以下條次遞增。 

第四條  區公所設下列各課、

室，分別掌理各項業務及市

政府授權事項。 

    一 民政課：自治行政、選

舉、災害防救、公民會

館、區民活動中心經營

管理、環境衛生、公共

衛生、國民教育、國民

體育、民防及其他有關

民政事項。 

 

二 社會課：社會福利、社

會救助、全民健康保

險、社區發展及其他有

關社政事項。 

 

 

 

三 經建課：一公頃以下鄰

里公園管理維護、公民

會館、區民活動中心新

建、修繕工程、地政、

工商、農政、社區環境

改造及其他有關基層

建設事項。 

 

四 兵役課：兵役行政、國

民兵組訓、徵兵處理、

兵役勤務、後備軍人管

理、替代役業務及其他

有關役政事項。 

 

五 人文課：人口政策宣導

暨移民生活輔導、文化

第三條  區公所設左列各

課、室，分別掌理各項業

務及市政府授權事項。 

一 民政課：掌理自治行

政、選舉、禮俗宗教、

慶典活動、環境衛

生、公共衛生、義務

教育、社會教育、文

化、民防及其他有關

民政事項。 

     

二 社會課：掌理社會福

利、社會救助、災害

防救、社區發展、人

民團體輔導及其他

有關社政事項。 

 

三 經建課：掌理地政、

工商、觀光、度量

衡、農政、監證、公

共工程、巷弄道路、

鄰里公園管理維護

及其他有關基層建

設事項。 

 

四 兵役課：掌理兵役行

政、國民兵組訓、徵

兵處理、兵役勤務、

後備軍人管理及其

他有關役政事項。 

 

五 健保課：掌理全民健

康保險有關事項。 

一、條次及文字修正。 

二、因增設人文課，爰依業務性質，

刪除民政課掌理之禮俗宗教、慶典

活動及文化等業務，移由人文課辦

理。 

三、另依實務業務性質及需要，將社

會課「災害防救」業務移由民政課

主政辦理。 

四、鑑於公民會館、區民活動中心等

經營管理業務日增且重，並因民政

課與里鄰互動較為頻繁，爰增列

「公民會館、區民活動中心經營管

理」項目（含新建案評估）。另因

新建、修繕工程往往事涉工程專業

性，宜由經建課技術人員辦理較為

妥適，以達專業分工。 

五、現行民政課辦理之「社會教育」

業務，實際上係為體育活動，爰修

正「社會教育」為「國民體育」。

另「義務教育」修正為「國民教

育」。 

 

六、社會課、健保課均屬給付行政，

且現行作業社會、健保已執行單一

櫃檯合併受理，為符事權統一，爰

將二課室合併（健保課併入社會

課），全民健康保險業務納入社會

課辦理。 

七、現行條文有關災害防救業務實務

上已移由民政課辦理，爰予刪除。

惟嗣後社會課仍依「臺北市各級災

害應變中心作業要點」第五點之

（二）區級編組規定，擔任救濟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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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 北 市 各 區 公 所 組 織 規 程 修 正 條 文 對 照 表  ( 草 案 )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藝術、社區藝文、禮俗

宗教、慶典活動、史蹟

文獻、觀光及其他有關

文化事項。 

 

六 秘書室：文書、印信、

庶務、會議、出納、研

考、資訊、法制、公共

關係及不屬其他各課

室事項。 

 

 

 

 

 

六 秘書室：掌理文書、

印信、庶務、會議、

出納、研考、資訊、

法制、公共關係及不

屬其他各課室事項。 

並依「臺北市各災區應變中心救濟

組標準作業程序」規定辦理相關災

害救濟業務事項。 

八、刪除人民團體輔導。 

九、依業務性質將原經建課掌理之觀

光業務移由人文課辦理。 

十、「度量衡」業務自 88 年起業收歸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自辦，爰予以

刪除。 

十一、監證業務業已取消，爰予刪除。 

十二、配合自 98 年 1 月 1 日起本市八

公尺以下道路及側溝維護移回

本府工務局自辦，爰巷弄道路

業務予以刪除；另原屬民政業

務之公民會館、區民活動中心

等修繕管理維護業務，因較具

專業性，宜由經建課辦理較為

妥適。爰新增「公民會館、區

民活動中心新建、修繕工程」

項目。 

十三、現行條文中鄰里公園業務，依

本府公園處實際委託辦理之業

務項目範圍，係一公頃以下鄰

里公園管理維護，爰予更正，

以利權責釐清。 

十四、公共工程定義過於廣泛，易遭

誤解，且有關經建課實際執行

事項已可由其他有關基層建設

事項含括，爰本項文字予以刪

除。 

十五、配合實務新增社區環境改造業

務項目。 

十六、配合替代役之實施，增列替代

役業務項目。 

十七、為貫徹市政白皮書之重要政策

及提升行政效率，爰合併健

保、社會業務，裁併健保課，

相關業務併入社會課。並因應

人口政策及移民生活輔導業務

日益繁增，增設人文課。 

十八、另考量移民業務屬人文活動等

性質，爰將區公所各課室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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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 北 市 各 區 公 所 組 織 規 程 修 正 條 文 對 照 表  ( 草 案 )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文性質相近之文化藝術、社區

藝文、禮俗宗教、慶典活動、

史蹟文獻、觀光及其他有關文

化等業務移撥至人文課辦理。 

 

第五條  區公所置主任秘書、

課長、主任、秘書、視導、

技士、課員、技佐、辦事

員及書記。 

第四條  區公所置主任秘

書、秘書、課長、主任、

視導、技士、課員、技佐、

辦事員、書記。 

條次及文字修正。 

第六條  區公所設會計室，置

會計主任及佐理員，依法

辦理歲計、會計及統計事

項。 

第五條  區公所設會計室，

置會計主任、佐理員，依

法辦理歲計、會計並兼辦

統計事項。 

條次及文字修正。 

第七條  區公所設人事室，置

主任及助理員，依法辦理

人事管理事項。 

第六條  區公所設人事室，

置主任、助理員，依法辦

理人事管理事項。   

條次及文字修正。 

第八條  區公所設政風室，置

主任及助理員，依法辦理

政風事項。 

第七條  區公所設政風室，

置主任、助理員，依法辦

理政風事項。 

條次及文字修正。 

第九條   區公所得依有關法

令規定設各種委員會。 

             前項各委員會所

需專任人員均納入區公

所編制。 

第八條  區公所得依有關法

令規定設各種委員會。 

        前項各委員會所需

專任人員均納入區公所編

制。     

條次修正。 

第十條   區長請假或因故未

能執行職務時，其代理順序

如下： 

    一  置有副區長者，由副

區長代理，副區長不

能代理時，由主任秘

書代理。 

      二  未置副區長者，由主

任秘書代理，主任秘

書不能代理時，由民

政課長代理。 

 

第九條  區長請假或因故未

能執行職務時，其代理順

序如左： 

一  置有副區長者，由副

區長代理，副區長不

能代理時，由主任秘

書代理。 

   二  未置副區長者，由主

任秘書代理，主任秘

書不能代理時，由民

政課長代理。 

條次及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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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 北 市 各 區 公 所 組 織 規 程 修 正 條 文 對 照 表  ( 草 案 )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十一條 區公所設區務會議 

   ，由區長召集之，每月舉行

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

議，以下列人員組成之。 

    一  區長。 

    二  副區長。 

    三  主任秘書。 

    四  課長。 

    五  主任。 

           前項會議得由區長邀

請區內下列有關人員列席。 

    一  警察分局分局長。 

   二  戶政事務所主任。 

三  稅捐分處主任。 

四 健康服務中心主任。 

    五  國民中小學校長。 

    六  清潔隊隊長。 

七  消防中隊長。 

  八  養護工程隊分隊長。 

九  路燈工程隊分隊長。 

十  園藝工程隊分隊長。 

十一 里長。 

    十二 其他有關人員。 

      區市容會報得合併區 

務會議舉行之。 

第十條  區公所設區務會

議，由區長召集之，每月

舉行一次，必要時得召開

臨時會議，以左列人員組

成之。 

     一 區長。 

     二 副區長。 

     三 主任秘書。 

     四 課長。 

     五 主任。 

         前項會議得由區長

邀請區內左列等有關主管

列席。 

     一 警察分局分局長。 

     二 戶政事務所主任。 

     三 稅捐分處主任。 

     四 衛生所所長。 

     五 國民中小學校長。 

     六 清潔隊隊長。 

     七 其他有關人員。 

         區市容會報得合

併區務會議舉行之。 

一、條次及文字修正。 

二、配合現行條文第二條（修正後第

三條）修正，爰增列消防中隊長、

養護工程隊分隊長、路燈工程隊分

隊長、園藝工程隊分隊長及里長為

區務會議邀請列席人員。 

三、配合衛生所改名為健康服務中

心，爰衛生所所長修正為健康服務

中心主任。 

第十二條   區以內之編組為

里，置里長，無給職，

由里民依法選舉之，任

期四年，連選得連任，

受區長之指揮監督，辦

理里公務及交辦事項。 

           里以內之編組為

鄰，置鄰長，無給職，

由里長就該鄰內成年

居 民 遴 報 區 長 聘 任

之，任期四年，連聘得

連任，受里長之指揮監

督，辦理有關事務。 

第十一條  區以內之編組為

里，置里長，無給職，由

里民依法選舉之，任期四

年，連選得連任，受區長

之指揮監督，辦理里公務

及交辦事項。 

         里以內之編組為

鄰，置鄰長，無給職，由

里長就該鄰內成年居民遴

報區長聘任之，任期四

年，連聘得連任，受里長

之指揮監督，辦理有關事

務。 

條次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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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 北 市 各 區 公 所 組 織 規 程 修 正 條 文 對 照 表  ( 草 案 )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十三條   里設里辦公處，置

里幹事，承區長之命，

里長之督導，辦理自治

及交辦事項。里幹事員

額列入區公所編制。 

第十二條  里設里辦公處，

置里幹事，承區長之命，

里長之督導，辦理自治及

交辦事項。里幹事員額列

入區公所編制。 

條次修正。 

 

第十四條  里長於任期內辭

職、去職、死亡時，所

遺任期不足二年者，不

再補選，由區公所派員

代理，均以補足本屆所

遺任期為限，停職或因

故不能執行職務時，由

區公所派員代理。 

       鄰長於任期內辭

職、死亡或被解聘時，

應辦理補聘，均以補足

本屆所遺任期為限。 

 

第十三條  里長於任期內辭

職、去職、死亡時，其所

遺任期一年以上者辦理補

選，不足一年者由區公所

派員代理，均以補足本屆

所遺任期為限，請假或因

故不能執行職務時，由里

幹事代理。 

     鄰 長 於 任 期 內 辭

職、死亡或被解聘時，應

辦理補聘，均以補足本屆

所遺任期為限。 

     

一、條次修正。 

二、依據地方制度法第八十二條第三

項：所遺任期不足二年者，不再

補選之規定，爰修正里長於任期

內辭職、去職、死亡時補選規定，

由一年以上修正為所遺任期不足

二年者，不再補選。 

三、依據地方制度法第八十二條第一

項及第二項規定：里長辭職、去

職、死亡及停職之代理，由區公

所派員代理，爰本條文修正。 

第十五條  區公所分層負責明

細表，由民政局訂定，

報請臺北市政府備查。 

第十四條  區公所分層負責

明細表另定之。 

     

一、條次修正。 

二、依臺北市政府文書處理實施要點

第十三點規定，區公所之分層負責明

細表由民政局統一訂定之。爰修正原

條文增列由民政局訂定，報請臺北市

政府備查。 

第十六條  本規程所列各職稱

之官等職等及員額，另

以編制表定之。 

各職稱之官等職等 

，依職務列等表之規定 

。 

第十五條  本規程所列各職

稱之官等及員額，另以編

制表定之。 

              各職稱之職等依

職務列等表之規定。 

條次及文字修正。 

第十七條  本規程自發布日施

行。 

第十六條  本規程自發布日

施行。 

條次修正。 

 

附件 3 


